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亠刖 口

我公司生产的白茶是以云南茶树鲜叶为原料,经萎凋、干燥、压制(或不压制)、 包装等工艺力口工而
成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,作为企业组织生产、检验、贸易、仲裁的依据。
本标准的安全性指标按照GB27⒍ -202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316o8~2023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》制定,其中铅限量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,其余指标根据产品实际制
定。  ∷

本标准由云南云岭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提出、:起草并解释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方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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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白茶的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云南茶树鲜叶为原料,经萎凋、干燥、压制 (或不压制)、 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白

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中所引用的文件对于本文本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所注日期的版
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3 产品分类

按加工工艺及外观形态分为 :白茶散茶、白茶紧压茶。

4 技术要求

4.1 原辅料要求

4.1.1 鲜叶:为云南省境内茶树品种新稍,应保持芽叶完整、新鲜、匀净、无污染和无其他非茶类杂
物。

4.1.2 生 产 加 工 用 水 :应 符 合 GB57⒆ 的 规 定 。

4.1.3 其他原辅料: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,不得使用非食品原料和辅料。

4.2 鲜时等级质量

应符合表 1的规定。

表 1 鲜卩十等级质量

4.3 感官要求

4.3.1 白茶散茶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。

级  别 芽卩十比侈刂

特 级 一芽—叶占⒛%以上,一芽二叶占30%以下
一  级 一芽二叶占⒛ %以上,同等嫩度其他芽叶占30%以下
二 级 一芽二、三叶占ω%以上,同等嫩度其他芽叶占钔%以下
三  级 一芽二、三叶占∞%以上,同等嫩度其他芽叶占 50%以下



表 2 白茶散茶感官要求。 κ

项  目 要 求 骰
v疆

鲵外  形 内 质   砜

叶态 嫩度 诤度 色泽 香气 滋味 汤色 叶底 -,-ˉ

GB/T23776

特  级 芽叶连枝、叶

缘垂卷匀整

毫 心 肥 壮 、

叶背多茸毛

洁挣 灰绿润 鲜嫩、纯

爽毫香显

香甜醇

爽、毫味

足

黄、清

澈

毫心多、

叶张肥嫩

明亮

一  级 芽叶尚连枝、

叶缘垂卷尚

匀整

毫心尚显、

叶张尚嫩

较洁

诤

灰绿尚润 尚鲜嫩、

纯爽、有

毫香

较清甜、

纯爽

尚黄、

清、澈

毫心尚

显、叶张

嫩、尚明

二  级 芽叶部分连

枝、叶缘尚垂

卷、尚匀

毫心尚显、

叶张尚嫩

含少

量绿

片

尚灰绿 浓纯、略

有毫香

尚清甜、

醇厚

橙黄 有毫心、

叶长尚

嫩、稍有

红张

三  级 叶缘略卷、有

半展叶、破长

冂十

毫心瘦稍

露、叶张稍

粗

梢夹

黄片

蜡片

灰绿稍暗 尚浓纯 尚厚 尚橙

黄

叶张尚

软、有破

张、红张

稍多

4.32 白茶紧压茶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3的规定。

表 3  白茶紧压茶感官要求。

4.4 理化指标

应符合表4的规定。

表 4 理化指标

4.5 污染物限量

应符合GB2%2的规定,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指标应符合表5的规定。

项  目 要  求 检验方法

组织形态 具有该产品的形态、松紧适度、不起层脱皮。

GB/T23776滋味、气味 具有所用原料的滋味、气味。无异味。

杂 色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。

汤 色 具有该产品冲泡后应有的色泽。

项 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

水分/%             ≤ GB50093

总灰分/°/。            ≤ GB5009.4

水浸出物%           ≥ GB/T8305



表 5 污染物限量 睡

项   目 指  标 髑 检验 方法
·
缸 ∵、 气

铅(以 Pb计),mg瓜g        ≤ η戢噫pO0⒐ 12 肜 冫
/

4.6 农药残留限量

应符合 GB27“ 的规定。

4.7 净含量

应符合 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,并按刀F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
48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

应符合GB1488i的规定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组批

具有相同配方、等级、包装规格和净含量,品质一致,并在同一地点、同一期间内加工包装的产品
集合体为一个批次。

5.2 抽样

具有相同的花色、等级、包装规格和诤含量,品质一致的,并在同地点、同一期间内加工包装的产
品中随机抽取。抽样基数不得小于5kg,抽样数量不得少于600g,样 品分为两份,一份检验,一份留样。

5.3 出厂检验

每批产品出厂前,由公司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,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后方可出厂,出厂检验
项目按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。

54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,型式检验项目为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,亦应进行
型式检验 :

ω 产品原料、生产工艺、生产设备有较大改变时 ;
b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;
c)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,又恢复生产时 ;
dl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
5.5 判定规则

检验结果中,若有任一项指标不合格时,可用留样进行复检,以复检结果为准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/

'//
6.1 标志
              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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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

6.1.1 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 GB” 18及有关规定。
6.1.2 外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合 GB/T191的规定。

6.2 包装

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,封口严密,包装牢固。

运输

运输工具应具有防尘、防雨、防晒设施,保持清洁卫生,不得与其它有毒、有害、易污染的物品混
装运时应轻拿、轻放、轻卸、防止重压。

贮存

原料、辅料、半成品、成品应分开放置,产品应贮存在清洁、卫生、阴凉、干燥、通风、无异味的
库房内,产品离地、离墙堆放,禁止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、有腐蚀性的物品混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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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企业标准备案承诺书

本食品企业承诺 :

一、本企业对各案的食品企业标准负责,是食品企业标准的

第一责任人。

二、本各案登记表中所填写的内容、所附的资料 (包括研究

和检验数据等)均为真实,并符合 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。如有不实之处,本企业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三、按照本各案食品企业标准生产的食品不含有未经许可的

食品 (包括原料)、 食品添加剂和法律、法规禁止使用的食品

(包括原料)、 食品添加剂。

四、本企业将按照各案标准组织生产,并保证所生产的食品

符合 《食品安全法》。

I睡

橐备 各案企业主要负责人 (签字)

助,J年 ρ月 叶日汤芩 i'n-u tq u'u''


